
澄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优化产权登记营商环境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23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50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发〔2018〕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不动产权证书和登记证明印制服务采购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办便签〔2023〕375号）等文件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完善政务服务设施、完善业务档案管理、完成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信息集成与共享等具体措施，逐步实现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缴税等事项“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并依托一站式惠民服务平台，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努力构建便捷高效、便民利民、互联互通的不动产登记体系。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玉溪市澄江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2024年至2026年技术运维。1.对玉溪市（澄江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系统（含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权籍管理系统、数据接入与上报系统）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安全、日常巡检、操作培训等服务；2.为不动产登记信息接入、上报、统计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3.为不动产登记成果数据库管理维护、日常数据提取和汇交数据导入导出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4.协助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5.根据业务需要，开展日常系统配置、解决本地化业务需求，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发相关功能，提供技术运行维护和升级改造服务；6.为“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7.与项目技术运行维护内容相关的其它事项，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二）2024年至2025年不动产证书证明印制。按照自然资源部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登记证明印制标准承印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登记证明，并将印制成品送达指定地点。

（三）日常档案整理。完成澄江市日常土地、房产、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合并及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

（四）复印纸采购。采购复印纸用于日常登记工作。
（五）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完成澄江市2021年以前土地、房产、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合并及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申请预算资金40,000.00元，用于开展优化产权登记营商环境中涉及不动产登记的各项工作。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本部门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有关项目的日常管理，发现问题要及时与权籍入库股、受理审核股、档案查询管理股沟通解决，确保各个系统正常运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优化产权登记营商环境后，办证时间将由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压缩至承诺时间2个工作日以内，极大的提高企业和群众办证的获得感、满意感和幸福感。



